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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的组织

1. 为了发挥理事会集体领导作用，提高会议质量和议事效率，促进“北京

市倍能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以下简称本单位）理事会决策的民主化、

科学化、规范化，及时监督、指导、协调本单位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依据《北京

市倍能公益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章程》(以下简称“章程”)，制定本规则。

2. 理事会由全体理事组成，是本单位的决策机构，依法行使章程规定的职

权。

3. 理事会每年至少召开 2 次会议。召开理事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 10 日

前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等一并通知全体理事。理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

面委托其他理事代为出席理事会，委托书必须载明授权范围；理事因故不能出席

会议的，需在会前请假，获得批准后，应在会前审阅会议材料，并以书面或电话

形式发表意见。理事会会议应由 1/2 以上的理事出席方可举行。

4. 有下列情形之一，可召开临时理事会会议：

(1) 理事长认为必要时；

(2) 1/3 以上理事联名提议时。

5. 理事会会议实行 1 人 1 票制，理事做出决议，必须经全体理事的过半数

通过。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全体理事的 2/3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1) 章程的修改；

(2) 本单位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二）议事范围

理事会议事范围包括：

1. 修改章程；

2. 业务活动计划；

3. 年度财务预算、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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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加开办资金的方案；

5. 本单位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6. 聘任或者解聘主任和其提名聘任或者解聘的本单位主任及财务负责人；

7. 罢免、增补理事；

8. 内部机构的设置；

9. 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10. 从业人员的工资报酬。

（三）议事纪律

1. 加强组织纪律，严格保密制度。涉及需要保密的会议内容和决议，与会

人员不得外传，不得泄密。

2. 按分工负责的原则，严格执行会议决议。在实施和落实会议决议过程中，

遇到新情况不利于执行、或执行中产生偏差，应及时提请理事会复议。

3. 理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理事应回避，不参与投票表决。

关联理事可以自行回避，也可由任何其他参加理事会的理事提出回避请求。


